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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刻 (J. I. Packer)  博士說，聖經就是神在講道。較現代化和輕

鬆的講法，或可說聖經是神的“造勢會”吧？即是說，聖經並不是

單單在於傳遞資訊，乃是在乎帶來改變，叫人從心靈的深處，徹底

地改變思想、看法、方向─尤其是對神方面。筆者是徹頭徹尾的講

道者，本書讀來有如聽道，我本意如此。我用心良苦，刻意配合聖

經本身的方法，目的是不單叫人可以略見“亮光”，也可以感受其

中的“雷轟”。本書各章其實是對信徒和非信徒均有裨益的解經訊

息。

能當傳道的，某程度上都是拾人牙慧的人，許多時候是習慣成

自然的。講道者經年累月地收集點子、論據、例子，放進自己的工

具箱內備用。要記住來源可真不易。直接引述的句子，我會盡力指

出出處。萬一有人認出我所用的原是他的，那就有望他海量包涵，

也將我的引錄視作對他的一種恭維吧。

我寫書的時候所受的影響頗多，其中不乏膾炙人口的解經佳

作。這些經典作品對我影響頗深，我得特別承認自己對聖經的態

度，尤其是對《創世記》的處理手法，深深受到畢柏 (John Piper)和

戴維斯 (Dale Ralph Davies )兩位博士發人深省的講道所影響。他們

實在居功至偉。那可不是說兩位完全贊同本書的每一論點，可他們

對經文一絲不苟、對令人易於掌握其中的含義以及每時每刻都看重

神的榮耀的態度的確是叫我受了最深的影響。

有幸投身在愛聽真道的會眾中去講道，誠然是賞心樂事。同

鳴　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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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有福的是，我的兩位講道伙伴─麥滿 ( L e e  M c M u n n )、麥基
(Scott  McKay)都是能手，叫我常常聽得津津有味，深受感動。

當然，不能不特別感謝那常用她的智慧和鼓勵令我喜出望外的愛

妻凱蒂。

丁克爾

榮耀全歸與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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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音書提到病婦飽受庸醫折磨，醫生雖多，但毫無幫助。百多

年來，《創世記》頭幾章所受的待遇也相同。自作聰明的科學家、

哲學家、生物學家、歷史學家、物理學家、宇宙論家、人類學家、

社會學家、心理學家以及其他學家，全部根據自己的角度去評論這

些經文，卻又往往抓不準箇中要義。經文旨在說明，除了罪以外，

甚麼都是從神來的。首先，神用心地創造了世界，然後囑咐人好好

治理；其次，神在世上恩威並施對待走歪路的人，至今仍然如此；

其三、神主動展開了盛大的救贖與修復的行動，以建立得贖者的群

體為中心。就這樣，這幾章經文與整本聖經一脈相承，誠如丁克爾

所說，焦點盡在耶穌基督，我們的主和救主身上。神新創造的行動

現已在耶穌裏展開了；一切也終必在他裏面全歸於一。

這幾章敘事經文相當微妙高明。經文的凡間作者 (摩西？)  一方

面要我們知道他所記載的全部都給遠古的迷霧所籠罩了，時代實在

太久遠了；另一方面卻又與我們息息相關，既有懾人的深度與精確

度，又揭示了我們今天的身分與面貌。與此同時，這些經文叫我們

的心思意念完全被神的實體所充滿。祂是與我們有關係的一位。祂

來尋找我們，也來查找我們。我們沒有祂，必然迷惘失喪。作者為

何有這本領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他的本領高超卻是人所共知的。

丁克爾這一系列的解經訊息叫人精神抖擻，是完全吻合經文思

路的佳作。這書睿智、易明、有力。我衷心向您推薦。

巴刻(J. I. Packer)

神學家巴刻序



13

聖經有兩卷書可能最會叫基督徒為它們辯護得面紅耳赤的：

一本在開頭、一本在結尾─《創世記》與《啟示錄》。大家意見不

合，原因倒不在於兩書是否來自神的靈的默示、也不在於它們本身

的權威性受到質疑、甚至無關它們所寫的是不是“歷史”(即當中的

事件是關乎今世的 ) 。不咬弦的原因全在乎解讀方法。

至於《創世記》，還有另一個複雜因素：到底頭幾章如何

跟現代科學宇宙論的發現對應，如果能對應的話？大爆炸、生

物學，特別是進化論？這一類課題已經叫人耗盡了不少筆墨，

但本書焦點在於探討《創世記》頭幾章如何叫人認識宇宙、天

地，視之為“上主顯榮耀之舞台”(加爾文語 )  。這樣的焦點當

然免不了要論到創造的本身是多麼複雜，多麼多姿多彩，也要

涉及創造的高峯，人類本身，以及神的榮耀如何藉着以恩典勝

過罪惡而顯露無遺，光芒萬丈。故此，我們總離不開《歌羅

前言

創造、進化、《創世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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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書》1:15-16偉大的基督讚歌：“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
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；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，

無論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見的，不能看見的，或是有位的、

主治的、執政的、掌權的，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，又是為他造

的。”

不過，先交代一下《創世記》與科學的關係，表明本書在創造

論、進化論論爭中的位置也是恰當的。

“創造論”是愈來愈矚目的一派立場。從某一角度來看，大凡

基督徒都是“創造論派”，全部相信三一真神是創造與維持萬有的

一位。《尼西亞信經》劈頭一句說：“我信獨一的神、全能的父、

創造天地，並創造眼所能見與不能見的一切的主。”對於神是創造

者這一點大家都沒有疑問。但有這信仰的，還得面對神過去(以及現

在) 是怎樣創造萬有的。其實與其稱這一派“創造論者”，不如稱為

“淺地齡創造論派”。這一派主要相信的是：神從無造有、用了實

在的六天(每天二十四小時) 造成了宇宙萬物。依聖經族譜推算，地

球年齡約6,000歲，神以有別於創造其他動物的方式創造了人類，
洪水是普世性的。他們認為這些核心信仰完全是嚴格地“按字面”

研讀《創世記》1-11的自然結果。

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韋特甘 (John C.  Whitcomb) 1，莫里斯
(Henry M. Morris) 2、安德魯斯(E. H. Andrews) 3和咸(Ken Ham) 4。新

近出版的《認真明白創世記》5就是為支持這立場而寫的詳盡著作。

這一類地球年輕說的作品所採取的進路可以從書中的引言看出端

倪：“關乎萬物起源的論爭，基督教與科學勢不兩立⋯⋯達爾文主

義既然把達爾文視為彌賽亞，雙方的搭弩張弓已變成全面“開戰”

的局面。”6故此，將“創造”與“進化”兩極化的趨勢就出現了，


